保险方案要求

本次充电桩保险项目应涵盖以下两个核心板块的内容：其一为财产一切险需承保的风险，其二为三者责任险需承保的风险。可考虑设置附加条款，以进一步细化保障内容。各保险公司需依据以下要求设计保险方案，并按照该方案进行报价。 
财产一切险要求

（一）所需承保风险
1.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保险标的的直接物质损失
2.充电站内布置的广告牌、霓虹灯、装饰物因意外事故（如操作失误、不明物体撞击等）遭受的损失

3.保险事故（如火灾、碰撞、恶意破坏）发生后，为清理、拆除或支撑受损充电桩及残骸所产生的必要费用

4.为扑灭充电站内火灾而产生的特定费用

5.因外部人员盗窃、抢劫充电桩设备（如充电枪、电缆、内部元件）或附属设施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

6.他人恶意行为造成的损失

7.因第三方车辆或动物碰撞导致的充电桩损坏

8.充电站顶棚的太阳能光伏板。

9.被保险人为准备和提交保险索赔材料所花费的合理人工和材料费（如聘请公估人、整理损失清单的费用）。​但不包括事故原因调查鉴定费。

10.地震、洪水及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

（二）免赔额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以高者为准。地震：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40万元或损失金额的5%，以高者为准。

二、三者责任险所需承保的风险（可附加条款）

（一）所需承保风险

1.在保险场所内，因意外事故导致第三方人员受伤或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金。

2.因意外事故导致第三方财产（如访客的车辆、物品等）遭受损坏，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金。
3.承保因意外事故导致充电用户车辆在充电站场内遭受损失时，运营方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例：站内设施意外倒塌、掉落砸伤车辆）

4.承保提供的充电枪、电缆等设备存在缺陷，导致用户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5.承保充电站内因火灾或爆炸对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责任

6.承保因突发和意外事故导致的污染事件引发的第三方赔偿责任。

7.拓宽承保的过失范围

（二）赔偿限额
1.累计责任险限额：500万
2.每次事故责任限额：200万（财产损失50万，人伤150万）

3.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1
0万（医疗1.5万，财产2万）

（二）免赔额

人伤免赔100元，剩余部分按照出险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审核金额的90%比例赔付。每次事故财产损失绝对免赔2000元或损失金额金额10%，二者以高者为准

